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111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財務行政
一、財務管理
（一）切實掌握財源

並予妥善運用，
使各項市政建
設能順利發展

（二）加強財務行政
管理，嚴格控
制支出，促使
各項經費經濟
有效使用

二、歲入管理
（一）加強稅外收入

之管理，充裕
庫收

（二）嚴密管理各項
收入憑證，防
止意外或不法
情事發生

三、債務管理
加強債務還本付
息之管理，節省
債息負擔

貳、稅務金融管理
一、一般金融管理
（一）高雄銀行公

股股權管理

111年度歲入預算數為1,455.56億元，其中稅課收入794.91億元，
非稅課收入 207.97億元，補助收入 452.68億元，截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歲入執行(入庫數)1,396.12億元，執行率為 95.92%(帳務整
理期至 112年 1月 13日止，尚有應收及保留款辦理決算中)。稅課
收入中，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遺產及贈
與稅與中央統籌分配稅等各項歲入，執行率均逾 100%，非稅課收入
中，罰鍰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及財產收入亦達預算目標，各項自
有歲入財源尚能依預算數穩定籌措，支應市政建設所需。

1.在歲入方面加強督促機關各項收入繳庫事宜，歲出方面嚴格審查

各項經費支出並確實執行。

2.每年訂定「高雄市政府開源節流措施」年度作業計畫，經本府秘

書長擔任召集人之專案小組會議通過後，由各機關積極執行，每

半年並追蹤執行成果，且依「高雄市政府推動開源節流措施獎勵

要點」予以考核獎勵，期能透過各項開源節流措施推動，達到改

善本市財政之目標。111 年度 1-6 月可量化項目執行績效約計

261.91億元，分別為開源252.29億元及節流9.62億元。

督導各機關將各項收入，依照規定繳庫，減輕市庫利息負擔外，並
依「高雄市政府各機關爭取中央補助款績效考核獎懲要點」及「高
雄市政府行政罰鍰案件及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督促各機關積
極爭取中央補助及落實公權力之執行，加強各項行政罰鍰之催繳，
以增加市庫收入。

督導各機關確實依「高雄市政府收入憑證使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並辦理就地查訪作業，查訪機關如毒防局及勞檢處等機關，針對各
機關自我檢核及查訪後未符規定之項目，亦函請機關儘速檢討與改
善。

積極注意市場利率走勢，適時透過發行公債、高利率借款轉換低利
率借款等方式增加舉新還舊作業，以取得較低利率之借款，節省債
息負擔。另積極觀察每日市庫餘絀，建立大額支付及時通報機制，
以加強市庫現金調度管理，及制定高雄市公債發行自治條例協助本
府各機關辦理借款詢價及籌劃發行公債，強化財務效能，節省債息
負擔。111年度共計節省利息約1.7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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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動產質借所
管理

二、基層金融管理
（一）信用合作社

社務管理

（二）信用合作社
業務管理

（三）信用合作社

財務管理

（四）農、漁會信
用部業務管
理

三、稅務行政管理
  (一)修正本市房屋

本府所投資高雄銀行，111年股東常會通過110年度盈餘分配案，每
股分配現金股利 0.40元，本府共計分配現金股利 1億 7,082萬餘元，
該款項於 111年 8月 31日入市庫。促請本府公股股權代表續督導該
行再積極拓展各項營業項目，嚴格管控營業及人事費用，以利增加
盈餘充實淨值，提高資本適足率。並落實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內
稽內控制度，健全內部管理，及應秉持同理心，主動關懷客戶，提
升服務品質。

1.督導動產質借所以低利率提供市民短期融通資金，並以服務為宗
旨，依相關法令辦理質借業務。現行質借放款利率：一般民眾為
月息0.9%，本市低收入戶為月息0.6%。

2.111 年截至 12 月底止，總收質人次 23,979 人，收質件數 72,417
件，總貸放金額為8.84億元。

 1.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均依照章程規定，定期召開理、監事、社務

會議暨社員代表大會，聽取各項工作報告、業務報告，審議各項

提案。
2.督促建立各項制度，加強社員合作教育及增進社員福利。
3.人事升遷任用確實依照人事管理規則規定辦理，並督促加強員工
職前及在職訓練。

 1.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存放款及代理業務均依規定辦理，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檢查之經營缺失事項，除監督檢討改善並予追蹤考
核。
2.每月依據業務報告分析經營狀況，督導改善。
3.111年度派員查核第三信用合作社本、分社共 6家變現性資產，尚
未發現重大違失情形。
4.督導信用合作社努力拓展業務，提高備抵呆帳提撥率、積極轉銷
呆帳。

督導本市第三信用合作社辦理增股，充實自有資金，輔導監事會監
察各項開支，並加強稽核，防範舞弊之發生及開源節流改善財務結
構。

1.督導農、漁會信用部依法辦理信用業務，並追蹤金檢缺失改善情
形。另配合農業局及海洋局辦理年度考核。
2.督導農、漁會信用部積極清理逾期放款，加強催收提升經營體質，
截至111年 12月底止，本市農漁會逾放比率為 0.185%，較全國農
漁會逾放比率0.26%為低。
3. 111年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 16屆農金獎，由全體 311家設有信
用部之農、漁會爭取營運卓越獎等 10個獎項，本府輔導之農漁會
信用部計有 4家農漁會分別獲得營運卓越獎、漁會金融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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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稅徵收自治條
例，落實居住
正義

(二)稽徵業務考核
榮獲雙項優等

(三)加強稽徵業務

(四)欠稅管理

參、菸酒管理
一、菸酒稽查業務

二、菸酒宣導業務

農業保險貢獻獎、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等5座獎項之肯定。
4.111 年度派員查核農漁會共計 33家(本部 17家、分部 16家)變現
性資產，未發現重大違失情形，並督導其確實辦理缺失改善後彙
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

為落實居住正義及維護租稅公平，本府於 111年 5月 20日修正公布
「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3條，對本市非自住房
屋按差別稅率課徵房屋稅，並自 111年 7月 1日起施行，修法所增
加的稅收，將全部作為青年租金補貼財源。

本市稅捐稽徵處榮獲財政部 110 年度稅捐稽徵業務考核「稅捐稽徵
作業績效」及「疏減訟源績效」雙項優等。

本市 111年度市稅預算數 422億 900萬元；111 年截至 12月底，執
行數425億 6,920萬元，達成率100.85%。

督導本市稅捐處積極加強清理欠稅，截至 111年 12月底清理欠稅累
計徵起 9.92億元。

1.依據本府 111年度菸酒查緝抽檢計畫，應抽檢菸酒製造業、進口
業、批發買賣業、販賣或使用未變性酒精業者共 495家，實際抽
檢業者 884家，執行率178.59%。

2.111年查獲涉嫌違反菸酒管理法案件共 403件，查獲違規菸品部分
累計322萬 6,756包，市值為2億 4,381萬 5,013元；查獲違規酒
品累計為73萬 9,008公升，市值為9,456萬 1,356元。
3.111年菸酒專案查緝績效如下：
（1）配合財政部執行 111年春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

經評定查獲私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2名；經評定查獲私劣酒
品績效為全國第 2名。

（2）配合財政部執行 111年第 1次不定期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
專案，經評定查獲私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3名；查獲私劣酒
品績效為全國第 1名。

（3）配合財政部執行 111年端午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
經評定查獲私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1名；查獲私劣酒品績效
為全國第 1名。

（4）配合財政部執行 111年中秋節前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專案，
經評定查獲私劣菸品績效為全國第 2名；查獲私劣酒品績效
為全國第 1名。

（5）配合財政部執行 111年第 2次不定期全國同步查緝私劣菸酒
專案，經評定查獲私劣酒品績效為全國第 2名。

1.動態方面
(1)執行民眾法令宣導 13場次、業者法令宣導 258場次、臉書粉

35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菸酒案件處理業
務

肆、公用財產管理
一、推動「高雄市市
有財產管理資訊
系統」之運用

二、辦理公有財產檢
查，健全財產管
理制度

三、執行「高雄市市
有閒置及低度利
用房地清理利用
計畫」

四、協助各機關清理

絲專頁有獎徵答 4場次，合計宣導 275場次，人數約 2萬
5,000人，並規劃朝多元化方式進行，結合民間團體或企業活
動，在宣導過程中加入公益、藝術及流行等元素，讓菸酒法令
更貼近民眾生活，藉以建立不同族群對菸酒法令觀念和消費安
全的認知，進而提昇宣導效果。

(2)積極配合中央及市府各機關舉辦之各項大型市政宣導活動，如
結合高雄國稅局左營稽徵所「雲端發票 e起來，自動兌獎匯進
來」、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舞出美好稅月」、高雄國稅局鳳
山分局「打擊私劣菸．健康 IN起來」、高雄市稅捐處「虎虎
生風迎新春」、教育局「幸福家庭日-愛與陪伴」515國際家
庭日、原民會「高雄市都會區原住民族群文化節-排灣族活動
市集」/「2022高雄市原住民族傳統體技能及親子樂齡運動會
暨聯合豐年節」及客委會「111年客家集團結婚」等活動，以
發放文宣、播放影片、擺放大型看板、設計遊戲及現場設攤等
方式宣導菸酒法令。

2.靜態方面
(1)透過各大報章雜誌宣導不得以自動販賣機、郵購、電子購物等
方式販賣或轉讓菸酒品等相關菸酒法令。

(2)委託廣播電台製播菸酒法令宣導內容，呼籲民眾勿購買來路不
明菸酒品及網路不得販售菸酒品等相關菸酒法令，提昇民眾對
菸酒常識的認知。

(3)結合本府交通局利用本市公車候車亭製作 8座廣告看板，強化
民眾對菸酒法令認知並配合財政部宣導最新菸酒法令。

(4)透過本市捷運站燈箱刊登廣告，向民眾宣導菸酒法令及正確菸
酒消費知識，以觸及更多族群。

(5)委外印製菸酒法令宣導海報並函請本市社區發展協會協助張貼
宣導共計136份，以擴大宣導層面與效益。

(6)委外製作菸酒法令宣導紅布條約 300條刊掛於本府環保局所屬
環保清潔車輛，向往來民眾宣導菸酒法令。

(7)透過載有宣導標語之廣告橫幅圖檔投放網路媒體，並建立連結
本局菸酒教育宣導網網站供各界點閱，以提升廣告曝光次數及
成效。

111年度辦理6場銷毀已裁處沒入或判決沒收確定私劣菸酒，計銷毀菸
品 64案、酒品 8 案，總計銷毀菸品 385萬 7,104包、酒品 1萬 9,650
公升。

本府各機關學校已將財產資料全面納入「市有財產管理資訊系統」
執行財產管理相關作業，為符合各機關需求及提升使用效能，持續
優化系統相關功能。

為加強公有財產之保管使用、收益與處分，健全公產管理制度，依
年度財產管理情形檢查計畫辦理財產檢查，111年度完成35所機關
學校實地訪查作業，並列管追蹤受檢機關缺失改善結果；為瞭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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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被占用市有不動
產，健全公產管
理

五、辦理財產管理業
務教育訓練，提
昇財產使用效能

六、促進資源再利用，
增裕市庫收入

伍、非公用財產管理

一、讓售市有土地。

二、出租市有房地。

三、無權占用市有非

公用財產收取使

用補償金。

陸、非公用財產開發

擔任市府促參案

件窗口，協助各

機關推動促參案

件

一、已簽約促參及

開發案件

二、公告中促參及

開發案件

三、規劃辦理中促

參及開發案件

四、協助各機關爭

外撥用財產有無依撥用計畫使用，完成4個機關實地訪查作業。

確實執行「高雄市市有公用閒置及低度利用房地清理利用計畫」，
定期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檢討及列管追蹤各機關辦理情形，加速活化
本市不動產，111 年度市有土地收回與活化利用 15筆，面積合計
1,481平方公尺，土地公告現值約 1億 16萬元；閒置建物活化 3筆
面積合計4,805.48平方公尺。

 
督促各機關積極處理被占用不動產案件，並定期更新全市被占用不
動產資料，111年度收回被占用土地達198筆，面積合計50,103.75
平方公尺。

為加強各機關學校財產管理人員財產管理知能與法令，111年度完
成業務及系統操作講習，總計受訓人數約 560人，另亦完成地理資
訊系統(GIS)課程講習，參訓人數 40人，期能提升財產執行之專業
度、熟悉度及正確性。

 

 宣導各機關報廢物品利用「臺北惜物網」交易平台辦理標售，以促進

資源再利用，增裕市庫收入，111年度拍賣總成交金額約999萬 3仟

餘元。

1.已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或畸零地予以讓售。
2.111年度總計出售 4億 9,155萬元。 

111年度房租收入6萬 3,075元。
111年度土地租金收入8,721萬元。
111年度違約金收入155萬元。

追收被占用市有非公用土地使用補償金，111 年使用補償金收入
2,593萬元。

111年已簽約之促參及開發案件共 9案，民間投資金額 881.81億元。

112年公告中之促參及開發案件共 2案，民間投資金額預估 69.3億
元。

112年規劃辦理中招商之促參及開發案件共 21案，民間投資金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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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取促參前置作

業費補助

柒、集中支付及市庫
現金管理

一、支付作業管理

 二、支付系統及市庫
現金管理

捌、市債管理

玖、債務付息
一、支付債務利息及

賒借收入利息

二、支付市庫調借款
項利息

拾、債務還本

拾壹、稅捐稽徵與管理
稅捐稽徵處

ㄧ、稅捐稽徵業務
（一）納稅業務

估 985.85億元。

111 年獲財政部核准促參前置作業費補助計 5 案，同意補助金額
1,030萬 5千元，後續本府財政局仍將持續協助各機關積極辦理促參
案件，爭取促參前置作業費補助。

 

1.嚴格控制預算，促使庫款靈活調度：
(1)建立各機關（工作計畫）歲出分配預算餘額資料檔，作為辦理
支付之依據。

(2)編製各類支付報表，提供上級決策參考。
 2.加強支付資料審核，確保庫款安全，提供正確、迅速付款服務，
並提供支付資訊予各機關學校隨時查詢核對。

 3.製作市庫集中支付作業 111及 112雙年度作業期間「各特種基金
主管機關應行注意事項」及「各支用機關應行注意事項」予機關，
以利支付業務順利執行。

  4.賡續宣導各機關學校採通匯存帳作業，降低市庫支票簽發張數，
有效達成正確、迅速、安全付款服務。111年度通匯存帳付款比
率再提升達99.62%。

1.不定期查核市庫代理銀行受託辦理部分支付業務情形，查核簽發
市庫支票、電子支付作業系統安全控管各4次。

2.111年度支付筆數共 44.22萬餘筆，支付淨額 3,652億 2,382萬餘
元。

截至 111年底止本府公債總額 1,206.5 億元，賡續辦理支付各期公
債還本付息之手續費。

透過債務基金管理債務支付銀行借款及公債之利息計 15.81 億元，
較預算數21.02億元，撙節5.21億元。

如期支付調節庫款收支借款利息。

 

各項借款及公債均依規定辦理到期借款之償還。

1.設置全功能服務櫃臺，提供單一窗口一次到位服務
(1)全功能櫃臺提供 178 項一處收件全程服務(含 27 項跨機關服
務)，78項免填申請書表，計118,680件。

(2)提供網路申報增值稅、契稅之民眾就近跨區收件及查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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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時省力，計49,433件。
2.設置 RWD響應式網頁設計，提供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網頁自動
縮放功能，瀏覽人次計2,381,025件。
3.辦理洽公民眾意見滿意度調查，有效回收 1,147份，服務勝任整
體滿意度98.81%，並據以精進服務品質。
4.利用跨機關的服務聯盟，延伸服務據點
(1)與澎湖、金門及連江縣等共同合作，為居住於臺灣的離島民眾

提供申請、視訊、代收代轉等跨海服務，計88件。
(2)與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跨縣市合作，提供高雄、臺南兩地移

居遷徙、通勤之民眾，跨縣市稅務申請案件代收代轉之服務，
計1,126件。

(3)與屏東縣政府財稅局跨縣市合作，提供高雄、屏東兩地移居遷
徙、通勤之民眾，跨縣市稅務申請案件代收代轉之服務，計
639件。

5.為服務偏遠地區民眾洽公，與 14個戶所合作，提供 ND 視訊服務，
計28,749件。
6.開發數位服務系統，申請案件全程無紙化
(1)運用電子簽名及影像掃描設備，將申請案件數位儲存歸檔，達
節能減碳效益，服務53,801件。

(2)運用前述設備結合電子公文系統，使案件透過網路即時傳輸，
流程透明化並大幅增進行政效率，服務40,356件。

7.提升網路服務功能，以網路代替馬路
(1)篩選符合稅捐減免條件案件，套印申請書寄予納稅人，透過網

路進入線上回復平台確認，無須郵寄或臨櫃申請，快速又便利，
計1,845件。

(2)為增進網路使用便利性，簡化網路服務流程，開發 100多項線
上服務功能，各項線上申辦使用計20,198件。

(3)建置「移轉流程 e點通」交易資訊網站，計26,247人次瀏覽。
8.策劃訂定多元化之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執行計畫，以建立誠實納
稅觀念，促進徵納雙方和諧，建構優質賦稅環境。
(1)舉辦租稅教育與宣導活動共 469場次，募集發票 328,931張。

辦理實體租稅宣導，提升全民納稅意識，增裕稅收
A.結合本府各局處、各區公所、里辦公室及財政部高雄國稅
局活動，舉如「超級夜總會-來去高雄逗熱鬧」、「3心 5
老幸福樂活」、「2022鼓山-哈瑪星濱線祭」、「2022高
雄苓雅國際街頭藝術節」、「2022路竹蕃茄節番樂派對」
等活動辦理租稅宣導，計辦理119場，宣導超過10萬人。
B.利用假日人潮聚集的百貨公司及大賣場舉辦駐點推廣統一
發票兌獎 APP及宣傳重要稅制稅政，計辦理 7場，宣導
2,000人。

辦理線上推廣活動，透過網路無遠弗屆之力量，加強推廣統
一(雲端)發票及稅務常識。
A.官網建置「租稅宣導專區」，集結「宣導活動、數位宣導、
進來好好稅 Podcast、稅務問與答、有獎徵答、宣導手冊、
雲端發票專區」便利民眾快速獲得各宣導資訊。

39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財產稅稽徵及
工程受益費稽
徵業務

B.配合三大稅開徵期間舉辦「e化繳稅雄好康抽獎活動」、
「稅務 e問答抽獎活動」，計辦理7場，宣導25萬人。
C.落實無紙化政策目標，舉辦「電子稅單 e傳送」推廣活動，
截至111年度成功申請電子稅單件數有11,736件。

D.舉辦積分任務型、闖關型等多元宣導活動，推廣租稅知識
及雲端發票，計辦理4場，宣導超過27萬人次。
E.舉辦線上捐贈雲端發票做公益活動，辦理 3場，宣導3萬
人次，111年度募集雲端發票 29萬 2,703張。

舉辦租稅教育講習，宣導租稅法令、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並
解答市民各項稅務疑義
針對國中小師生、專業代理人士、社區里民、工商團體等對
象，客製課程分眾行銷舉辦「租稅行動教室」講座，計辦理
266場。

(2)利用電視台、廣播電台、平面媒體、熱門入口網站、社群網站、
LED跑馬燈、車體廣告、候車亭、戶外 LCD看板等，密集宣傳
地方稅三大稅開徵訊息、利用 e化管道繳稅、稅捐稽徵法修法
重點、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電子方式傳送繳款書及雲端發票
等相關稅務訊息。

(3)利用本市稅捐稽徵處臉書宣傳各項稅制稅政及便民服務措施，
舉辦留言抽獎活動，計辦理 20場，吸引 2萬 7,225名粉絲參
加，觸及超過 20萬人次。111 年貼文計有 380則，貼文觸及
145萬人次。 

1.徵收地價稅
111年預算數124億元，實徵淨額 127.28億元，超徵 3.28億元，
預算達成率 102.6%；較 110 年實徵淨額 122.31 億元，增加 4.97
億元，正成長4.1%。
(1)本年地價稅滯納期滿查定稅額 126.95億元，較去年122.46億
元成長3.7%，致實徵淨額較上年度正成長。

(2)確實執行地價稅開徵宣導工作計畫，並利用各種媒體廣宣提醒
納稅人如期繳納，徵起率達97.2%。

(3)執行地價稅催徵工作，全年舊欠徵起數約3.24億元。
(4)運用內外部通報課稅資料，積極執行年度地價稅稅籍清查工作，

全年清查作業增加稅收約1.22億元。
2.徵收土地增值稅
111年預算數82.6億元，實徵淨額 75.64億元，短徵 6.96億元，
預算達成率 91.6%；較 110 年實徵淨額 88.24 億元，減少 12.6 億
元，負成長14.3%。
(1)111 年申報件數為 92,289 件，較去年 108,410 件負成長
14.87%，致實徵淨額較上年度負成長。

(2)111 年度大額(1,000萬元以上)案件稅收計 15.42 億元，較去
年減少 2.34億元。

3.徵收契稅
111年預算數20.1億元，實徵淨額 20.58億元，超徵 0.48億元，
預算達成率 102.4%；較 110年實徵淨額 28.33億元，減少 7.7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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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稅稽徵
業務

元，負成長27.3%。
(1)本年度因房市交易降溫，移轉繳納件數累計 46,505 件，較上
年度 54,966 件，減少 8,461 件(減幅 15.4%)，且 10萬元以上
契稅案件較上年度減少，致實徵淨額較上年度減少 27.3%。

(2)執行實質課稅之管制與查核，111年度計核課 196件，徵起稅
額 1,087萬元。

4.徵收房屋稅
111年預算數108.2億元，實徵淨額 109.13億元，超徵 0.93億元，
預算達成率 100.9%；較 110年實徵淨額 108.53億元，增加0.6億
元，正成長0.6%。
(1)因新建房屋穩定增加且適用調整後標準單價，使 111年房屋稅

正期開徵查定數 108.2億元，較 110年查定數 105.6億元，增
加2.6億元，暨戮力執行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工作、確
實執行欠稅催繳作業，致實徵淨額較上年度成長0.6%。

(2)積極執行年度房屋稅開徵及催徵工作，111年徵起金額 105.26
億元，徵起率達 97.44%，較 110 年徵起 103.77 億元，增加
1.49億元。

(3)執行 111年度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工作計畫，全年增加
稅收計0.74億元。

5.徵收印花稅
111年預算數 11.06 億元，實徵淨額 14.74 億元，超徵 3.68 億元，
預算達成率 133.3%；較 110年實徵淨額 12.59億元，增加2.15億
元，正成長17.1%。
(1)本年度因金融業及醫療業等業者彙總申報自繳稅額較上年度增
加4,948萬元，且承攬契據繳納稅額較上年度增加9,191萬元，
致實徵淨額較上年度增加17.1%。

(2)執行「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作業計畫」，積極加強檢查工作，
以達課稅公平，計查核 1,616家，自動補報繳稅額 3億 4,462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7,462萬元，成長27.6%。

6.徵收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111年預算數 0.52 億元，實徵淨額 0.895 億元，超徵 0.375 億元，
預算達成率 172.1%；較 110 年實徵淨額 0.718 億元，增加 0.177
億元，正成長24.7%。
(1)本年度接獲各權管機關通報土石採取數量較去年增加，正成長
14.3%，致實徵淨額較上年度正成長24.7%。

(2)持續加強與南區水資源局、本府水利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
川局、第七河川局及各區公所聯繫，及時掌握稅源。

7.工程受益費
依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工程受益費稽徵
工作，111年實徵淨額為3.6萬元。

1.徵收使用牌照稅
111年預算數74.2億元，實徵淨額 75.68億元，超徵 1.48億元，
預算達成率 102.0%；較 110 年實徵淨額 74.7 億元，增加 0.98 億
元，正成長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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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務管理
（一）稅務管理各

項作業

(1)使用牌照稅自徵系統(VLT) 107年 6月 19日上線，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自 108年起停用，每年節省資訊
使用費251萬 5千元支出。

(2)開徵後未依限繳納者，先以平信寄催繳繳款書，次以雙掛號取
證，逾滯納期仍未繳納者即移送強制執行，計37,680件。

(3)利用全國停車格停車收費電子檔及交通違規資料，查獲本市未
稅及無牌使用公共道路車輛，清查 13,529輛，補稅 4,997萬
元，裁處罰鍰3,169萬元。

(4)對於身心障礙車輛免稅案件，勾稽戶政及社政交查之異常資料
分批逐筆詳查，補徵 6,579件，補徵稅額 3,031萬元。

(5)本年對身心障礙免稅車輛共核准 12,738 件，免稅金額合計
5,934萬元。

2.徵收娛樂稅
(1)111年預算數1.93億元，實徵淨額 1.72億元，短徵 0.21億元，
預算達成率 89.3%；較 110 年實徵淨額 1.11 億元，增加 0.61
億元，成長55.6%。

(2)受肺炎疫情影響，111年主動調減查定課徵娛樂業計 2,107家，
減免稅額約1,496萬元。

1.稅款劃解
代收稅款處於代收稅款後，透過金資流作業解繳至公庫暫收稅款
專戶。在外縣市繳款者，俟外縣市稅捐稽徵機關送交之轉匯清單、
彙計單、繳款書、代收外埠稅款統計表與本市解繳明細表核對無
誤後，併本市稅款辦理劃解作業。

2.欠稅清理
為加強防止新欠清理舊欠，訂定年度欠稅清理計畫確實執行，111
年度計徵起舊欠(含罰鍰)10.15億元。

3.稅捐保全措施
(1)累計欠稅達 10萬元以上案件，欠稅人查有財產者，即函請地
政或監理機關辦理禁止處分登記。

(2)個人或營利事業欠稅額達到限制出境標準者，即陳報財政部轉
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限制欠稅人出境。

(3)進行滾動式保全，於各單位辦理移轉或繼承不動產查欠作業，
及時輔導欠稅人繳清欠稅或聯絡欠稅權責單位辦理保全，111
年度計837件，徵起欠稅金額 822萬元。

(4)為防杜欠稅人藉機脫產規避稅捐，建置「不動產移轉通報管制
系統」，與高雄分署合作並專人管制，隨時掌握欠稅人所有財
產移轉狀態，及時清理欠稅，111年度徵起欠稅金額 333萬元。

4.執行(債權)憑證之清查
111 年度執行憑證再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徵起稅款計
6,714件，金額 0.56億元。

5.欠稅移送執行
111年度滯納稅款及罰鍰案件移送強制執行共計 92,206件，金額
6.4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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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作業

6.配合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1)積極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暨其他分署合作追查，並配

合執行扣押義務人財產及查封拍賣不動產以抵償欠稅。
(2)收取第三人扣押義務人之存款、薪資、所得等支票以解繳稅款。
(3)111年度執行徵起共計43,082件，金額 3.04億元。
7.申報債權參與分配
111年度法院及執行分署拍賣不動產案件之申報債權參與分配作
業，已獲分配1,748案，解繳稅款計1.72億元。

1.實施電腦線上作業及查詢
(1)查詢國稅局租賃、執行業務資料計43,121件。
(2)查詢戶役政資訊系統計550,442件。
(3)查詢內政部全國戶役政電子閘門系統計1,392件。
(4)查詢健保資料及勞保資料計3,339件及5,981件。
(5)提供本市稅收快報、退稅快報資料計 3,456,907 件及 58,909
件。

(6)查詢全國財產、綜合所得稅及營業稅等資料計 182,898 件、
159,542件及168,491件。

2.持續推展稅務自動化作業
(1)落實稅務業務資訊化，執行各稅異動、開徵、稅款解庫、銷號、

欠稅、退稅、催繳、移送執行、徵收管理、會計等全面電腦化
作業，維護稅務徵收各項作業，縮短處理時間，提升行政作業
效率，提供各項便捷為民服務。

(2)推展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申辦與電子稅務文件計 4,576
件及3,327件。

(3)推廣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計361,812件。
(4)配合各稅繳款書條碼化作業，進行金融機構臨櫃代收條碼化繳
款書金資流作業，加速稅款解庫、銷號速度。

(5)推廣「欠稅影像掃描移送執行整合系統」，提升欠稅管理作業
效率。

(6)提供全國跨機關退稅、轉帳納稅、地價稅歷史等資料查詢及補
發各稅繳款書、繳納證明及課稅明細表等資料計5,933件。

(7)配合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更新整體實
施計畫」地方稅建置委外服務案作業，負責房屋稅、徵銷中介、
銷號系統、全國財產稅總歸戶、稅務權限及帳號管理等5系統。

(8)提供民眾至本市稅捐稽徵處各分處臨櫃以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繳
納各項稅款、滯納金、罰鍰(含移送執行案件)與查調服務費等，
計45,871件，金額 4億 4,665萬元。

(9)強化便民服務，透過「一卡通 MONEY」、「三段式條碼繳稅」
及「LINE推播綁定繳稅訊息通知」，落實便捷創新的全方位
行動繳稅服務，計41,742件，金額 1億 7,639餘萬元。

3.維護資通安全
(1)配合本府於 111年度上、下半年辦理 2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

練；本市稅捐稽徵處另自行辦理 2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共計完成4次社交工程演練，演練結果皆符合本府要求規定。

(2)111年度共辦理 7場實體資安教育訓練課程，以強化各級主管
及同仁資安觀念及專業技能。

(3)重要主機定期進行弱點掃瞄，檢測並修補風險漏洞，並執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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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章審理、行
政救濟及檢舉
案件受理管制

外服務系統之滲透測試，提升資安防護能力。
(4)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落實資訊軟、硬體安全管制
與維護，確保資料機密不外洩。111年度辦理 2次資訊作業內
部稽核及 1次 ISMS資訊安全內部稽核，並通過第三方亞瑞仕
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ARES）驗證稽核，維持 ISO
27001:2013證書有效性。

(5)為使人員遇重大災害事件可及時回復正常服務，111年度辦理
2次營運持續計畫之演練，分別為公文影像主機故障及電力系
統故障演練，皆順利演練完成，以維持稅務資訊服務持續運作。

(6)111年度如期完成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之 B級機關應辦
事項，以落實法遵要求事項。

4.辦理稅款銷號作業
(1)繳款書銷號計3,516,265件。
(2)銷號異常案件處理計28,339件。
(3)登錄本市無條碼繳款書計583件。
(4)代為處理外縣市稅款資料計9件。
5.辦公室自動化作業及資訊互動
(1)推動辦公室自動化作業 (OA:財稅內網、公文線上簽核暨管理、
公文影像暨檔案管理、電子簽核、電子公文收發、人事差假、
薪資等系統)，111年公文線上簽核總計 296,506件，全機關線
上簽核比率達94.46%，落實無紙化政策。

(2)推廣財稅內網便利貼功能，優化資訊傳遞提升行政效率。
(3)推廣內網知識管理系統之應用，有利同仁熟悉各項稅務操作流

程、資訊作業相關規定及充實專業知識。
(4)為強化無紙化作業之推廣，建置表單申請系統將資訊需求、資

料庫複製等資訊作業表單化並線上簽核。

1.審慎處理違章案件，以確保受處分人權益及維護租稅公平
(1)違章案件均由審理人員充分審視違章證據，並依證據法則認定
事實，依法審慎處理，以減少受處分人對違章裁罰疑慮及疏解
訟源。111年度受理違章案件 7,621件，已審理結案 7,621 件，
辦結率達100%。

(2)對審理確定之違章案件均填具審查報告書及裁處書，層轉審核；
另對於簡易違章案件，以裁處書兼代審查報告書，以提升行政
效率。

(3)漏稅額在 20萬元以上已達審議標準﹙使用牌照稅案件除外﹚
之違章案件，均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並按審議決定製作裁
處書。111年度提送裁罰審議小組審議案件計 1件，已決議通
過並作成裁罰處分。

2.加強違章罰鍰案件之送達催繳及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以
提高罰鍰徵起績效。111年度違章罰鍰繳納件數計7,856件，罰鍰
實徵淨額計3,208萬元。

3.審慎辦理行政救濟案件，以維護納稅人權益
(1)111 年度受理復查案計 40件，已作成復查決定書計 24 件(含
110年受理結轉 3件）。

(2)111 年度提起訴願案計 25件，提起行政訴訟案(含上訴審)計
11件。

(3)復查案件經輔導溝通後，主動撤回復查申請者計 11件。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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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整體風險管理
(含內部控制)
推動情形

處分未釐清或適用法令疑義經報部核釋後，改按一般案件處理
者，計3件。

4.妥慎受理、列管民眾檢舉逃漏稅案件
(1)檢舉案件均由專人管制並以密件處理，檢舉人身分資料由專人

登記彌封後，再派由承辦人辦理查核，確保檢舉人之權益。
(2)111年度受理檢舉案件計 177件，涉及其他機關應行辦理事項
或屬國稅業務者，依規定通報或移送相關單位辦理計 16件，
有關檢舉地方稅部分，均依相關規定辦理，且已將辦理結果函
復檢舉人。

(3)111 年度經檢舉而查獲違章漏稅者計 20案，核定補徵稅額計
106.4萬元及裁處罰鍰計44.7萬元。

財政局及所屬本市稅捐稽徵處、動產質借所已依「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融
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據以擇選
合宜可行之策略及設定機關之目標(含關鍵策略目標)，並透過辨識
及評估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其他處理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施政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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